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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奇新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新光电”）提供担保额度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担保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鞍山分

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奇新光电在招

商银行申请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融资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授信及担保额度范围

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奇新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 1月 5日



（3）注册地点：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 288号

（4）法定代表人：贾继涛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800万元

（6）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电子纸显示模组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20 66.85

2 亚世光电（鞍山）有限公司 1,250 11.57

3 鞍山亚世软件有限公司 725 6.71

4 JIA JITAO 100 0.93

5 边瑞群 100 0.93

6 林雪峰 100 0.93

7 王佩姝 3 0.03

8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20人） 792 7.33

9 境外自然人投资者（2人） 510 4.72

合计 10,800 100.00

（8）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奇新光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奇新光电股东 JIA JITAO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61,523,475股股份；奇新光电股东边瑞群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 19,024,100

股股份；奇新光电股东林雪峰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

司 19,279,983股股份；奇新光电股东王佩姝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0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4,124.39 43,989.83

负债总额 35,187.46 36,253.45

净资产 8,936.92 7,736.38



项目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5,163.29 30,417.37

营业利润 -1,648.42 -1,085.29

净利润 -1,554.89 -1,081.29

注：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奇新光电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

2、被担保人：奇新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人：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人民币 3,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范围：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

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

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7、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招商银行鞍山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0,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2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

情况，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担保金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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